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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员日”关注船员权益保障，上海法院5年受理涉船员一审案件1137件

以法治“护航”海上漂泊的他们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昨天是第十三个“世界海员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上海法院服务保障船员权益

工作情况， 并发布 《上海法院涉船员权益保护海事审判

典型案例》。

记者从会上获悉， 2018 年至 2022 年， 上海法院

共受理一审船员劳务案件和涉船员海事特别程序案件

1137 件， 审结 1197 件， 涉案总标的额 1.45 亿元。 其

中， 船员工资报酬纠纷占比达 87.7%。 上海法院加强

涉船员案件的调解、 化解工作， 相当一部分一审船员劳

务纠纷以调解、 和解撤诉方式得到解决， 案件调撤率约

占 77.2%。

下一步， 上海法院将进一步加大船员权益的司法保

障力度， 以法治护航海上漂泊的船员， 为我国航运业的

开放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海运是国际物流中最主要的运输方

式， 全球 90%以上的国际贸易通过海运完

成， 而海运业的发展离不开船员的劳动和

付出， 加强船员权益保护， 对促增长、 稳

就业、 护民生意义尤为重大。

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

院长吴金水现场介绍， 2018 年至 2022

年， 上海法院共受理一审船员劳务案件和

涉船员海事特别程序案件 1137 件， 审结

1197 件， 涉案总标的额 1.45 亿元； 受理

涉船员执行案件 482件， 执行到位标的额

3855 万余元； 收案纠纷主要类型集中在

船员工资报酬、 船员人身伤亡， 其中船员

工资报酬纠纷占比达 87.7%。

据通报， 由于船员流动性大、 就业灵

活性强， 在航运市场上， 除签订传统劳动

合同的船员外， 还有劳务派遣关系和不与任

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自由船员， 涉及用人

单位、 用工单位、 派遣单位、 中介机构以及

船舶所有人、 船舶管理人、 船舶承租人等多

种关系， 在工资报酬的支付主体、 船员伤亡

的责任主体等问题上容易产生较大争议。 因

此， 涉船员案件主要呈现出涉诉用工关系比

较复杂、 受疫情影响特征明显、 涉外连接因

素较多、 一审化解率较高等特点。

上海法院加强涉船员案件的调解、 化解

工作， 除参与船舶拍卖款分配一般需要依据

确权判决外， 相当部分一审船员劳务纠纷以

调解、 和解撤诉方式得到解决， 案件调撤率

约占 77.2%， 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统一， 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的和

谐稳定。

发布会上， 上海高院从体现船员职业

的国际性、 强调船员用工的规范性、 关注

船员纠纷的特殊性、 彰显司法为民的能动

性 4 个角度， 发布 10 起涉船员权益保护

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这 10 起案例包括判决结案、 调解或

和解撤诉结案、 群体性重大案件、 体现裁

判规则和反映工作机制的案件等多种类

型， 在船员权益保障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充分展现了上海法院在依约保护中外船员

合法权益、 引导船员用工市场健康运行、

关注船员职业特点和海事特色、 践行能动

司法理念， 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经

验做法。

如“巴哈马籍‘辉煌’ 轮船员劳务纠

纷系列案” 中， 原告 196 名中外船员于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被告钻石邮轮所

属的巴哈马籍“辉煌” 轮上担任水手、 轮

机员、 服务员、 厨工等职务。 在此期间，

钻石邮轮累计欠付船员工资约人民币

1200万元。

2019 年 3 月， 船员向上海海事法院

申请扣押停泊在上海港吴淞口锚地的“辉

煌” 轮。 船舶被扣后， 钻石邮轮未提供担

保并任由船舶、 船员滞留不顾， 维持船舶

安全、 船员生活的费用与日俱增。 2020

年 4月， 上海海事法院应船员申请， 在诉讼

过程中对“辉煌” 轮依法启动司法拍卖， 将

变现款项保全以清偿债务。

案件中涉及船员人数众多且三分之二为

外籍船员， 在船方对船舶和船员“弃之不

顾” 的情况下， 解决船员下船遣返成为案件

审理中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船员来说， 陷入了

返乡心切和担心一旦离船恐怕工资无着的两

难境地， 尤其是数百名外籍船员对如何进行

这场异国诉讼顾虑重重。 为此， 海事法官主

动协调各方， 在海事部门的支持配合下， 登

轮受理船员起诉， 逐个面对面审查立案材

料、 进行身份认证、 办理授权委托， 并向中

外船员耐心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

稳定船员思想情绪。 同时， 积极联络船员劳

务派遣公司、 船东互保协会等相关方安排在

船船员的临时生活安置与后续遣返， 落实船

舶管理公司对被扣船舶进行看护。

通过案件实体审理， 法院认定原告船员

与钻石邮轮建立了船员劳务合同关系， 钻石

邮轮应承担支付劳动报酬并赔偿损失的违约

责任， 同时确认船员的前述债权对“辉煌”

轮享有船舶优先权。

最终， 船员被拖欠的工资尽数获得清

偿， 充分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记者注意到， 近年来， 上海法院积极发挥

长三角区域海事司法创新引领作用， 主动延伸

海事司法服务， 推动长三角地区司法协作联

动。 如“兴运公司诉太平洋财险通海水域保险

合同纠纷案”， 就是一起长三角司法联动协同

办案、 审执兼顾的典型案例。

案例中， 原告兴运公司就其所有的“兴运

099” 轮向被告保险公司投保船东责任险。

船员王某某在轮上工作时受伤， 保险公司

向船运公司支付了部分理赔款 54 万余元， 尚

有 29万余元未付。

为此， 船运公司诉至上海海事法院， 要求

保险公司支付全额保险赔偿金。 同时， 船运公

司仅将已经收到的 54万余元赔偿款中的 32 万

余元赔付给了船员王某某， 王某某在南京海事

法院起诉船运公司还应赔偿 51 万余元， 该诉

请获得南京海事法院判决支持。

然而， 因船运公司缺乏履行能力， 王某某

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未获清偿。 保险

公司抗辩认为， 责任险的理赔前提是船运公司

对外实际承担责任， 现船运公司并未向船员进

行赔偿， 且先期已经取得的保险赔偿金也只向

船员支付了部分， 拒绝进一步承担保险赔付责

任。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保险公司在

船东对船员责任险项下确实还应赔付 29 万余

元， 但应以船运公司向受伤船员王某某承担赔

偿责任为前提。

该案中， 船运公司如果没有保险支持， 确

实无力先向船员赔偿； 且船运公司之前获得的

保险赔偿金也没有全部赔偿给船员。 若判决保

险公司向船运公司支付剩余保险赔款， 难以保

证最终由船员获偿。

为此， 上海海事法院借助长三角海事法院

司法协同机制， 与南京海事法院协调联动， 判

令保险公司剩余保险赔偿金直接支付至南京海

事法院执行案件专款账户， 用以履行前案判决

确定的赔付义务， 法院在判决主文中亦写明保

险公司的支付路径。

一审判决后， 保险公司未上诉， 并履行了

保险赔偿义务。

上海高院认为， 上海海事法院从解决实际

问题出发， 充分运用长三角海事司法协同机

制， 与南京海事法院积极沟通协调， 判决将船

东责任险的保险赔偿金直接支付到船员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的执行账户， 打消了保险公司就赔

偿金能否实际支付受伤船员的顾虑， 最终使受

伤船员的利益获得了安全保障和充分救济。 体

现了长三角海事法院共同加强船员权益保护、

司法为民的工作理念， 也是防止程序空转、 减

少当事人诉累、 促进纠纷实质化解的一个具体

实践。

近年来， 上海法院积极贯彻能动司法的理

念， 着力强化政策和制度供给， 妥善化解涉船

员矛盾纠纷， 充分发挥了司法的服务保障功

能。

一方面完善对船员案件的专项审理机制。

上海海事法院建立涉船员权益案件“快立、 快

保、 快审、 快执” 绿色通道， 特别是针对船员

申请扣船案件， 形成立案、 审判、 执行联动响

应机制， 迅捷高效回应司法需求。

同时优化对船员权益的司法保护政策。 针

对船员在用人用工关系中所处相对弱势地位的

现实， 加大司法政策的保护力度， 重点纠治违

规外派、 将社保费用计入“打包” 工资、 以实

习培训为名规避建立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等侵

害船员利益行为。

此外， 上海法院还创新对船员纠纷的诉

源治理模式。 依托海事法院派出法庭、 审判

工作站辐射功能， 经常性地深入行业、 企业

开展司法宣传和巡回审判， 提升船员、 船舶

所有人、 船舶经营人合规守信、 互助共赢的

法律意识， 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 同

时彰显对船员群体的司法人文关怀， 依法对

经济确有困难的船员申请诉讼费缓、 减、 免

缴给予支持， 对遭受人身伤亡、 严重丧失劳

动能力的船员给予必要的司法救助， 以缓解当

事人的生活压力。

据悉， 下一步， 上海法院将继续围绕国家

海洋强国战略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不断

提升涉外审判质效， 促进船员就业服务行业规

范发展， 进一步加大船员权益的司法保障力

度， 为我国航运业的开放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

船员工资报酬纠纷占比达87.7%

加强船员权益司法保护力度

196名中外船员遭欠薪1200万元

妥善处理涉外劳务纠纷案，彰显大国担当

建立涉船员权益案件“立、保、审、执”绿色通道

切实保障船员权益

船员工作时受伤，赔偿金直接支付专款账户

长三角司法协同联动保障救济


